
□据新华社报道

江苏省纪委监委昨天公开通报

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

题。

南京市秦淮区委原副书记、 区

长张泰违规收受礼金礼卡等问题。

2014 年至 2021 年， 张泰本人或通

过亲属先后收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

等人所送人民币、 港币、 英镑以及

购物卡等， 折合共计 36.22 万元；

安排亲属在某私立医院挂名吃空饷

领取薪酬 60.5 万元。 张泰还存在

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2 年 6

月， 张泰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

组成员、 副局长曹卫东违规收受礼

金礼卡等问题。 曹卫东在担任赣榆

县县长、 县 （区） 委书记， 连云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泰州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等职务期

间， 先后收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等

人所送礼金礼卡折合共计 47.91 万

元； 长期占用某私营企业主专门为

其购置的奥迪 A6 轿车。 曹卫东还

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2

年 7月， 曹卫东被开除党籍、 开除

公职， 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副

书记、 副主席朱毅违规收受礼金礼

品等问题。 2013 年至 2020 年， 朱

毅本人或通过亲属、 特定关系人收

受私营企业主所送礼金 63 万元、

高档白酒 387 瓶、 高档香烟 594 条

以及百达翡丽等名贵手表、 奢侈品

包等贵重礼品； 接受私营企业主为

其或亲属支付购买名牌衣物、 首饰

以及车辆维修保养等费用共计

54.04 万元。 朱毅还存在其他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 2021 年 8 月， 朱

毅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因犯受

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万元。

江阴市委原常委、 副市长费

平违规收受礼金礼品等问题。

2013 年至 2020 年， 费平多次收

受私营企业主所送美元、 欧元等

礼金折合共计人民币 46.19 万元，

并收受金盘等贵重礼品； 多次以出

售牛角、 名贵中药等保健品名义变

相收受有请托事项的私营企业主所

送 495万元。 费平还存在其他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 2021 年 2 月， 费

平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2022

年 3月， 费平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2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

为加强军营网络文明建设， 提

升军队人员网络素养， 筑牢部队网

络安全防线， 营造迎接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良好涉军网络环境， 结合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进军营， 全军

部队 9 月 5 日至 11 日开展军营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并在空军空降

兵部队举行活动启动仪式。

宣传周活动以“文明上网安全

用网依法治网， 共建共享清朗涉军

网络环境” 为主题， 重点内容是深

入宣传贯彻习主席关于网络安全工

作重要论述， 宣传国家和军队网络

安全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 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 《军

队互联网媒体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

规和政策文件。

启动仪式上， 军委机关有关业

务部门负责同志介绍， 军营网络安

全是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事关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

全， 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 维护网

络安全是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的重要保障。 各单位将组织军队人

员学习网络安全保密规定、 网络安

全防护知识和技能， 健全完善网络

安全应急处置预案， 提高防范、 抵

御网络攻击和破坏能力， 树立和践

行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本次活动将通过研讨交流、 线

上服务、 隐患排查等方式， 开展形

式多样的军民共建网络安全、 网络

文明活动， 促进军警民共教共育、

联防联治， 发动各方力量共同营造

安全文明的涉军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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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部署：

开展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
□据公安部网站报道

按照全国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

组部署要求和 2022 年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斗争工作安排， 近日， 公

安部会同中宣部、 中央网信办、 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

信部、 司法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

会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在全国开展

为期一年半的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

罪专项行动， 全力推动常态化扫黑

除恶斗争在信息网络空间持续纵深

开展。

通知要求， 要紧盯黑恶势力犯

罪在信息网络空间的延伸发展态

势， 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等工作紧密结合， 依法严厉打

击惩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裸聊”

敲诈、 “套路贷”、 舆情敲诈、 恶

意索赔、 软暴力催收、 网络水军滋

事等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组织， 坚

决斩断非法软件开发、 “吸粉引

流” “跑分洗钱” 等上下游犯罪不

法利益链条， 强力整治网络水军、

造谣炒作、 恶意营销、 网络暴力等

网络空间问题乱象， 建立完善网上

网下一体化打防管控模式等长效治

理机制， 坚决铲除信息网络空间滋

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推动常态

化扫黑除恶斗争进一步走深走实。

通知要求， 要集中梳理挖掘重

点案件线索， 拓宽线索来源， 集中

分析研判， 深挖一批涉网黑恶犯罪

及其上下游犯罪团伙案件。 要迅速

掀起打击攻势， 组织专班办案、 集

中攻坚、 速侦速破， 对重大案件适

时发起集群战役， 确保打深打透，

实现全链条打击， 依法从严惩处一

批涉网黑恶违法犯罪分子。 要推进

行业领域深度整治， 排查整治网络

乱象，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 对失责

单位及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惩戒。

要强化法律政策支撑保障， 突出问

题导向， 完善法律政策， 加强政法

办案衔接， 着力解决法律适用及证

据认定问题。 要建立一体化打防管

控模式， 通过加强执法协作、 行刑

衔接、 黑灰产整治、 企业自查整改

等机制建设， 健全完善党委和政府负

总责、 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要深入发动群众， 广泛开展防范宣

传， 公开举报方式， 为专项行动开展

营造浓厚氛围。

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压实责

任， 狠抓落地见效。 要密切沟通协

作， 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指挥， 切实

形成合力。 要正确运用法律， 严格依

法办案， 健全完善打击惩治涉网黑恶

犯罪长效机制。

□本报综合报道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昨天指出，

发挥好网络科普力量作用。 网络空

间已经成为科普工作的重要阵地，

要把网络科普队伍作为重要的新生

力量来支持和培育， 引导及传播正

能量， 增强科学性， 更加便捷地服

务广大群众。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时代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有关情况。 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

普及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 )提出要树立大科普理念， 构

建政府、 社会、 市场等协同推进的

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 这项工作如

何落实？ 有哪些具体举措？

李萌介绍， 第一， 依托全国科

普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加强科普工

作统筹协同。强化关键部门责任，推

动形成分工明确、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的协同推进机制，设置央地、部门

科普合作项目，构建上下联动、全国

一盘棋的科普工作格局。 科普工作

联席会议机制由科技部、 中宣部、

科协牵头， 有 40 多个部门参加。

“只要这 40多个部门带头落实 《意

见》， 相信这个 《意见》 会很快能

够落地并产生效果。”

第二， 发挥好网络科普力量作

用。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科普工作的

重要阵地， 所以要把网络科普队伍

作为重要的新生力量来支持和培

育， 引导及传播正能量， 增强科学

性， 更加便捷地服务广大群众。

“当然还要整治网络传播中反科学

和伪科学的内容， 以及以科普的名

义欺骗群众、 扰乱社会、 影响稳定

的行为。” 李萌指出。

第三， 要推出一批感染力强、

影响力大的科普作品。 围绕“四个

面向”， 聚焦涉及面广、 影响力大、

群众关心度比较高的前沿科技， 比

如绿色双碳、 人工智能、 基因编

辑、 量子科技、 高速移动网络等内

容， 反映出社会科学普及的水平在

不断提高。 “针对这个需求， 我们

可以采取项目式的定制、 特约创作

的方式， 推出一批弘扬正能量、 公

众喜闻乐见的优质科普作品， 大力

提升我们国家科普的原创能力。 同

时， 还要注重发现和培养科普创作

人才和重视科普创作的企事业单位

的支持。” 李萌说。

第四， 支持高水平专业化的科

普场馆建设。 “我们正在研究开展

科普场馆内容的提升行动， 增强展

示内容的准确性、 通俗性， 不断提

升科技场馆展示能力和智能化水

平。 谋划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国

家科普基地体系， 在与各部门、 各

地方共同打造国家科普基地的基础

上， 还要推出一批代表国家水平、

公众深度参与互动的场景基地， 用

场景来驱动科普工作， 切实让公众

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

识， 掌握科学方法， 培养崇尚科学

精神。”

李萌指出： “尤其是要大力弘

扬我们老一代科学家胸怀祖国、 科

学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像青海的

原子城基地是‘两弹一星’ 精神的

重要基地， 像钱学森图书馆、 郭永

怀事迹陈列馆等都是重要的科普基

地， 要深度地挖掘、 广泛地宣传，

支持这些场馆开展多种形式的科

普， 达到爱国主义教育和科普教育

相结合的目的。”

第五， 营造重视科普的社会氛

围。 科普工作要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和社会氛围， 所以 《意见》 鼓励社

会力量投入兴办科普事业非常有针

对性。 李萌表示： “目前科普的经

费投入， 政府还是占大头， 我们全

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约 2 万多亿，

2020 年全社会科普经费只有 170

亿， 相差是比较大的。 这 170 亿中

间， 其中政府拨款约 138 亿， 占了

80%。”

“所以我们还要鼓励和引导社

会资金通过建设科普场馆、 设立科

普基金、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

动， 投入科普事业， 还要打造有国

际影响力的科普论坛， 有国际影响

力的论坛非常重要， 提升中国科普

的国际影响力。” 李萌称， 还要支

持大科学家讲科普， 支持外国科学

家讲科普。 “我们现在有一批外国

科学家在中国讲科普， 他们的独特

思维和独特方法对我们也很有启

发。 我们欢迎大批的在中国国内工

作的外国科学家加入到我们的科普

队伍中来， 大家共同讲好中国科技

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

科技部介绍新时代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有关情况

整治网络传播中以科普名义欺骗群众行为
2022年军营网络安全

宣传周活动启动

江苏通报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对团购套餐“玩不起”的商家，

消费者如何应对？
□据央视网报道

“商品秒杀价 9.9 元” “202

元 玩 乐 套 餐 ， 团 购 价 98 元 ”

“49.9 三人餐团购限量 200 份 ”

……这些价格优惠的团购套餐， 总

能令消费者觉得“薅到了羊毛”，

纷纷下单购买。 然而在消费过程

中， 一些商家却拿出各种借口来否

认平台上购买的团购套餐， 谎称

“已经售完” 或“需要提前预约”。

商家临时提出附加条件， 服务

与宣传不符， 是否属于违约？ 消费

者应该如何维权？ 北京市岳成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律师接受

央视网记者采访， 为您一一解答。

1.在平台购买的团购券到店不

能使用， 商家是否构成违约？

岳屾山：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商家推出团购套餐， 而消费者进行

了购买， 他们之间就已经达成了买

卖合同关系， 商家应该按照其在平

台上所宣传的内容来履行合同义

务。

如果商家不认可平台购买的团

购券， 或是谎称已经售完， 没有按

照合同的约定来提供服务或商品，

这就属于违约行为。

2.商家对团购套餐临时提出附

加条件， 是否合理？

岳屾山： 按照民法典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商家应该

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商

品或者服务的数量、 质量、 价款、

履行期限以及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

等内容。

如果商家是在事后实际消费的

场景当中临时提出附加条件， 就属

于排除或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很

大程度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而且涉嫌构成霸王条款。

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

3.商家提供的服务和菜品与团

购套餐中的宣传不符， 属于发布虚
假广告吗？

岳屾山： 按照广告法的规定，

广告中不能包含有虚假、 引人误解

的内容， 不得欺骗或误导消费者。

广告主应该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

如果说商品实质上与宣传相差

非常大， 如菜品的用量不足、 菜品

所含有的原材料发生了很大变化

等， 商家就有可能涉嫌构成虚假宣

传。 如果构成虚假宣传， 商家要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4.商家不承认宣传不符或称可

以替换其他服务， 拒不退款， 消费

者如何维权？

岳屾山： 如果消费者同意转

换， 就属于变更了合同； 如果消费

者不同意转换， 且产品确实与宣传

不符， 消费者有权利解除合同， 即

要求商家进行退款。

拒不退款的， 消费者可以与商

家进行协商， 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

寻求帮助， 向有关的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进行投诉， 或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维权过程中， 消费者需要注意

保留好购买时以及后期与商家协商

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各类证据。


